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分子生物学试剂采购项目评分标准
	评审因素
	评价指标和分值
	备注

	投标报价（30分）
	评标价格分数=（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）×价格权重（30%）×100
（注：实质性响应文件要求且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）
	客观

	商务部分（10分）
	所投产品或其同品牌的同类产品近三年销售业绩的评价（10分）
	根据投标人所投产品或其同品牌的同类产品2022年来在中国境内的销售业绩进行评价，有1项业绩得1分，最高得10分。
注：投标人需提供采购合同（含首页、金额页、签字盖章页）或销售发票最新真伪查验结果，否则业绩不予认可。

	客观

	技术部分（60分）
	技术规格要求的响应程度
（42分）
	响应文件技术规格响应全部满足遴选公告技术要求的为42分，其中有1项“▲”指标不满足的，扣3分，有1项普通条款不满足的，扣1分，最低得0分。
（注：最低得分为0分时，将按照无效投标处理，予以拒绝。）
	客观

	
	对投标人售后服务能力的评价（12分）
	根据该项目采购需求，对投标人提供的售后及培训服务方案进行评价，其中：
①售后服务承诺及保障措施，②响应及处理周期，③技术服务及服务方式，④售后服务情况，⑤培训服务方案目标⑥培训人员整体水平，共六项内容进行评价：
其中每项：
1）提供方案内容均进行详细阐述且满足采购需求，得2分；
2）提供相关方案但未贴合项目实际情况进行论述，或内容中未包括具体实施细节及措施，得1分；
3）未提供相关方案不得分。
	主观

	
	供货和运输方案（6分）
	根据投标人提供的配送服务方案，包括供货方式、供货时效、供货保障等情况进行评价：
1）提供方案内容均进行详细阐述且满足采购需求，得6分；
2）提供相关方案但未贴合项目实际情况进行论述，或内容中未包括具体实施细节及措施，得4分；
3）方案内容不符合项目实际情况且未提供具体实施细节及措施，得2分；
4）未提供相关方案不得分。
	主观





